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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大发〔2024〕127号

（2024年 5月 8日第 12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条 为表彰具备高尚的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风尚，

对汕头大学体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全面发展的优秀本科毕

业生，学校特设立汕头大学体育精神奖章，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第三条 学校设立汕头大学体育精神奖章评选委员会，

负责汕头大学体育精神奖章评选工作。评选委员会主席由主

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或由其委任的代表担任。成员由体育教

学研究部代表 1名、学生处代表 1名和教师代表 2名组成。

其中教师代表由评选委员会主席推荐确定。

第四条 评选委员会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选获奖者：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远大理想，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综合素质。

（三）具有体育精神，具备高尚的体育道德风尚，在体

育活动中表现出公平比赛、友谊第一、勇往直前、坚持不懈

等优秀的运动员品质；

（四）具备优异的领导才能和团队意识，且在学校体育

事业方面有较高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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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曾代表汕头大学参加省级以上（含）各项竞赛或

在校内大型体育竞赛取得优异成绩者，或为我校体育事业做

出杰出贡献者；

（六）在校期间总 GPA达到 3.0及以上。

第五条 学生向学生处提交申请,材料包括以下内容：

（一）汕头大学体育精神奖章申请表。

（二）一篇由申请者撰写的文章（1200字以内，用 A4

纸书写或打印）。内容包括申请者本人在校从事体育运动的

经历和在此过程中所体现的体育精神、领导才能，以及这些

经历对学校体育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三）两封推荐信。推荐信需提供申请者在校期间突出

的体育运动事迹及参加的活动，或为学校、社区所作贡献；

两位推荐人分别为教师（教练）和队友。

第六条 评选委员会对以上所有材料进行评审，从中挑

选出不多于 10 人进入面试。评选委员会通过面试决定获奖

人选。

第七条 学生处将评选结果在校内办公信息网公示无

异议后由学校行文发布评选结果。

第八条 汕头大学体育精神奖章获得者 1名，提名奖获

得者 2名。

第九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汕头大学，具体解释工作由学

生处承办。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